
乘坐班车时受伤被认定为工伤，
还能主张运输合同赔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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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放的福利，能否计入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

公司已经办理工伤保险
职工享有工伤保险待遇

班车刹车导致职工受
伤，职工要求客运公司赔偿

许佳勤是人才服务公司职
工， 工作地点在市内。2022年初，
人才服务公司因工作需要与许佳
勤协商一致， 将他派遣至外地的
一家新材料公司工作， 岗位为操
作工。 为便于许佳勤等职工上下
班， 新材料公司委托某客运公司
接送许佳勤等人， 并由新材料公
司向客运公司支付客运费用。两
家公司还在双方签订的 《班车服
务协议》中约定，客运公司应对乘
客伤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2023年11月6日18点，许佳勤
下班后乘坐客运公司车辆沿高速
由西往东行驶至城区出口匝道内
时， 由于驾驶员紧急刹车导致许
佳勤摔倒受伤。 因该起事故系单
方责任事故未在第一时间报警。
此后，许佳勤报警，交警部门出具
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
的主要内容为： 客运公司驾驶员
李大明驾驶大型客车沿高速由西
往东行驶至城区出口匝道内刹
车，致使许佳勤摔倒受伤。

为此， 许佳勤先后两次住院
治疗， 共计支付医疗费38815.35
元。其中，2024年3月14日至20日，
许佳勤住院治疗的目的是取出左
锁骨内的固定装置。期间，经人才
服务公司申请， 人社部门认定许
佳勤所受伤害构成工伤。

2024年5月，许佳勤以客运公
司为被告诉至法院索要赔偿，同
时申请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鉴
定。同年6月28日，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许佳勤
因交通事故导致左锁骨中段骨
折，伤后可予休息120日、营养期
90日、护理期60日。

客运公司提供涉案证
据， 否认车辆驾驶过程中存
在过错

庭审中， 许佳勤请求法院判
令客运公司赔偿医疗费、 住院伙

食补助费、 交通费、 误工费、 护
理费、 营养费、 鉴定费等损失共
计57004.35元。 理由是他与客运
公司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 客运
公司系承运人 。 《民法典 》 第
823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
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
任； 因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协商
一致， 客运公司应根据该规定承
担赔偿责任。

客运公司不同意许佳勤的诉
讼请求，辩称《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机动车行驶时乘车人员应当
系安全带， 而许佳勤乘坐客运公
司车辆时未按照规定系安全带，
在客车刹车时摔倒系自身原因所
致。 其虽对许佳勤主张的各项金
额标准无异议， 但主张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

为证明车辆行使过程中自身
没有不当行为， 客运公司向法庭
提交事故发生时的录像和车内张
贴的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的标识
照片。许佳勤质证称，不认可客运
公司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 称从
录像中可以看出客运公司车速较
快，且与前方车辆距离非常近，在
前车减速时没有及时减速， 而是
在快要靠近前车时才紧急刹车，
从而导致其摔倒受伤。当时，其并
非未系安全带， 而是因为快要下
车了，仅仅松开了安全带。

此外，客运公司认为，许佳勤
因本次事故受伤已经获得工伤认
定，可以获得全额工伤待遇，故不
应再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否则，
许佳勤将获得双份赔偿， 将造成
利益失衡。

法院审理查明， 许佳勤所受
事故伤害已经被认定为工伤。许
佳勤受伤前12个月平均月工资为
6505.35元 。而许佳勤称 ，直到法
院开庭审理本案时其仍未获得工
伤赔付， 客运公司也未对他进行
赔偿。

客运公司应对受伤乘客
赔偿，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许佳勤与客

运公司之间存在公路旅客运输合
同法律关系， 客运公司作为承运
人负有将乘客安全运送至目的地
的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 在运输
过程中， 除因旅客自身健康原因
或因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成的
除外， 承运人应当对旅客的伤亡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 交
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以及客运
公司提供的录像等证据， 均可证
明客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采取了
紧急制动措施， 且该措施导致许
佳勤摔倒受伤。 对此， 客运公司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另外， 根据相关规定， 机动
车乘坐人员在车辆行使过程中应
当使用安全带， 事故发生时车辆
正在行使过程中， 许佳勤未系安
全带， 对其自身受到损害存在过
失， 为此， 法院认为， 许佳勤应
当就其过失程度对损害后果承担
相应的责任。

综上， 法院酌情认定客运公
司对许佳勤的合理损失承担50%
的赔偿责任。 关于损失范围， 许
佳勤主张的相关费用与鉴定意见
书及相关证据相吻合， 客运公司
对相关费用标准无异议， 应当予
以采纳。 据此， 判决客运公司支
付许佳勤赔偿款28502.18元。

客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目前， 客运公
司已经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
义务。

【评析】
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一

是受害人许佳勤与客运公司之间
是否形成运输合同关系； 二是许
佳勤被认定为工伤后能否要求客
运公司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即获
得双重赔偿。

许佳勤系新材料公司职工，
该公司委托客运公司接送职工上
下班并向客运公司支付费用， 因
此， 其受新材料公司指派乘坐客
运公司的客车， 已经与客运公司
之间形成客运合同关系。

《民法典 》 第 811条规定 ：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
期限内将旅客、 货物安全运输到
约定地点。 该第823条规定： 承
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
亡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伤亡是
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
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
过失造成的除外。

本案中， 许佳勤在乘坐客运
公司车辆过程中因事故受伤， 根
据 《班车服务协议》 约定， 客运
公司应对乘客伤亡事故承担全部
责任。 不过， 客运公司举证证明
事故发生时许佳勤未系安全带，
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
因此， 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
酌定各自承担50%的过错责任符
合法律规定。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12条
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的用人单位和个人， 因工伤事故
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
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
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
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
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
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
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
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
机制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的， 二
者不能相互替代。 因此， 受害人
许佳勤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获
得工伤保险补偿后， 并不妨碍其
应有的民事赔偿权利， 可以获得
双重赔偿。

本案中， 许佳勤是在上下班
途中乘坐客车因交通事故受伤，
且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当出现工
伤赔偿与客车运输合同赔偿竞合
的情况时， 根据上述法律解释，
其 基 于 工 伤 赔 偿 与 客 车 运 输
合 同 之不同的法律关系 ， 有权
分别主张工伤赔偿和客车运输合
同赔偿 （或基于交通事故的侵权
赔偿）。

（文中人物系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编辑同志：
一家建筑公司将部分项

目分包给李某后， 李某聘请
我从事具体工作。 我在工作
时间、 工作地点， 因为工作
原因遭遇伤害并被认定为工
伤后， 我曾以建筑公司已为
我办理工伤保险为由， 申请
工伤保险待遇。 可是， 社会
保险事务中心以建筑公司与
李某之间属于违法分包为由
拒绝给予工伤待遇。

请问： 社会保险事务中
心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邱婷婷 （化名）

邱婷婷读者：
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的理

由不能成立。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理工伤保 险 行 政 案 件 若
干问题的规 定 》 第 三 条 规
定 ：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单位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四） 用工单位违
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
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
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
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前款第 （四 ）
（五） 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
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后， 有权向相关组织、 单位
和个人追偿。” 该规定表明，
用工单位具 有 为 建 筑 业 职
工办理工伤保险的义务， 如
未办理则必须承担工伤赔偿
责任。

《社会保险法 》 第三十
八条规定： “因工伤发生的
下列费用， 按照国家规定从
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一）
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
费用； （二） 住院伙食补助
费； （三） 到统筹地区以外
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 （四 ）
安装配置伤 残 辅 助 器 具 所
需费用； （五） 生活不能自
理的，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 （六）
一次性伤残 补 助 金 和 一 至
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
残津贴； （七） 终止或者解
除劳动合同时， 应当享受的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 （八 ）
因工死亡的， 其遗属领取的
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
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 （九）
劳动能力鉴定费。” 即只要办
理了工伤保险， 只要属于对
应费用 ， 社 保 经 办 机 构 就
应当承担支付义务， 违法分
包不能成为 职 工 申 请 给 付
工伤保险待遇的障碍， 不属
于社保经办 机 构 考 量 工 伤
保险待遇的因素， 更不能成
为社保经办机构拒绝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的理由。

结合本案， 正因为公司
已经为你办理工伤保险， 而
你构成工伤， 所以， 社会保
险事务中心不得拿 “违法分
包” 当作拒付工伤保险待遇
的理由。

廖春梅 法官

读者秦东平 （化名） 在咨
询时说， 最近， 他的劳动合同
期限届满 ， 公司通知不再续
签。 在计算离职时的经济补偿
金时， 双方发生了分歧。 他认
为， 公司在逢年过节、 职工生
日发的超市购物卡、 蛋糕券应
当计入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
内。 而公司认为超市购物卡、
蛋糕券是公司发放的福利， 不
应计入经济补偿金的基数。

他想知道 ： 劳动者的 哪
些收入应当计入经济补偿金
的基数？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

条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
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
动者支付。 6个月以上不满1年
的 ， 按1年计算 ； 不满6个月
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 。 ……本条所称
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
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
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二十七条规定： “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
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
计算， 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
工资以及奖金、 津贴和补贴等
货币性收入。 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
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 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
算 。 劳动者工作不满 12个月
的， 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
平均工资。” 根据该规定， 只
有货币性收入才能纳入经济补
偿金计算基数。 也就是说， 应

当以劳动者的应得工资作为计
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

应得工资， 包括正常工作
时间的工资， 还包括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 亦包含
由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和住房
公积金以及所得税。 如有年终
奖或年终双薪， 计入工资基数
时应按每年12个月平均分摊 。
而单位发的实物礼品、 各种代
金券等， 由于不属于劳动者的
货币性收入， 故不应纳入到经
济补偿金计算基数内。

潘家永 律师

劳动者下班后乘坐用人单位委托客运公司提供的班车回家。 途中， 因客车突然急刹车导致劳动
者受伤。 此后， 劳动者被认定工伤，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还能向客运公司主
张运输合同赔偿吗？ 近日， 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